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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曝光交通违法行为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
8 月 1 日 17 时 6 分，中心城区北京大道与武侯路交叉

口北侧，车牌号为豫 RDD1150 的车辆驾驶人打电话。根据
相关法规，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记 3 分，处 200
元罚款。 图片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驾车打电话 记 3 分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8 月 22 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曝光近期交通违法行为。 一个月
来，全市共查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89 起、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 121 起；5 人因造成重大交通
事故后逃逸被终生禁驾。

客车超员 后备箱里坐俩娃
7 月 23 日， 社旗县交警在 Y005 乡道珪

璋路段夜查时， 发现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涉嫌
超员。 经核查，该小型普通客车核载 5 人，实
载 8 人。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两名儿童竟然挤
坐在后备箱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交警对驾
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后， 依法对其超员行为予
以处罚。

面包车超员 驾校知法犯法
7 月 20 日 16 时 40 分， 桐柏县交警在

S227 省道陈留店路段开展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执法时， 一辆车身明显偏低的面包车向
执勤点驶来， 民警当即要求驾驶人靠边停车
接受检查。 经核查，该面包车核载 9 人，实载
12 人。

民警询问驾驶人后得知， 该面包车搭载
的是一所驾校的学员。 驾校为了省事， 让 12
名学员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前去参加考试。 驾
驶人在明知超员的情况下， 抱着侥幸心理驾
车上路， 而这些学员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超员
的危险性。

民警对该面包车驾驶人和 12 名驾校学
员予以批评教育， 并依法对驾驶人给予驾驶
证记 6 分、罚款 200 元的处罚。 随后，民警监
督驾驶人对超员人员予以安全转运。 ③1

一万多元货款，拖欠六年不还，执行干警温情执法———

一份“预拘留”决定书 解开执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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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代写制作

寻亲启事
● 魏 红 涛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902197905206196）车辆合格证（车辆
型号：DFM7000A2F1BEV，车身颜色：白/
黄，车架号：LDP43A969RS014433，发动
机号：4102756， 出厂日期：2024 年 1 月
25 日，合格证编号：WAC03ZVN0062729）
遗失，声明作废。

● 吕 永 志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324198006283534） 认购南阳市宛城
区仲景大道仲北花园 1 号楼 1 单元 6 楼
602 室的契税完税证（税票号：2008 豫契
税字 NO0304443，纳税人：吕永志，完税
日期：2010 年 3 月 26 日）遗失，声明作
废。

● 南 阳 市 会 展 协 会 （统 一 代 码 :
51411300MJY680043T）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
本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龙泉村村民王磊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晚上在龙泉村南坡地旁边捡到
一名女弃婴。 该女弃婴用红色小褥子包裹，身穿
黄色棉衣，无身份信息。 该女弃婴由王磊一直抚
养至今。 现寻找该女弃婴亲生父母，若无人认领，
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办理户口。 联系人：王磊，联
系电话：16577023100。

本人岳玉豪（身份证
号 :412924197503273116）
于 2013 年 2 月在南阳油
田涧河边一纸箱内捡到
一女婴，当时约有满月大
小，现已 11 岁。 如有需要

认领的，请联系本人。
联系电话：19137796116。

警法 2024年 8月 23日 星期五
编辑 王宜迪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宜迪06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日
前， 邓州市人民法院对被执行
人尹某采取“预拘留” 执行措
施， 在执行干警向尹某家属宣
读并阐明“预拘留”决定书的内
容和法律后果后， 一直拒接电
话的尹某主动联系执行干警，
并委托家属一次性支付了拖欠
的 13840 元货款。

尹某经营一个汽车维修
店， 经常到某汽车配件商行购
买润滑油等汽修用品。 2018 年，
汽车配件商行与尹某结算货款
时， 发现尹某欠了 1 万多元货
款。 汽车配件商行多次向尹某
追要这笔货款， 但尹某一直推
拖。 无奈之下，汽车配件商行将

尹某诉至邓州市人民法院。
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

依法判决尹某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 30 日内向汽车配件商行一
次性支付货款 13840 元。 判决
生效后，尹某迟迟不履行义务，
汽车配件商行申请强制执行。

因案涉标的不大， 欠款时
间较久，且尹某具备偿还能力，
执行干警宽限尹某一周时间，
让其凑齐款项，履行义务。 没想
到，一周时间过去后，尹某不仅
未履行义务， 还拒绝接听执行
干警电话。

面对这一情况， 执行干警
向尹某家属送达传票及“预拘
留” 决定书， 并向尹某家属宣

读、阐明“预拘留”决定书的内
容和法律后果， 明确告知尹某
家属， 必须劝导尹某尽快履行
义务， 否则将对尹某采取拘留
措施。 尹某得知自己将被拘留
后，立即联系执行干警，承诺尽
快还款。 随后，尹某家属在承诺
期内将相关款项凑齐， 一次性
支付给汽车配件商行， 案件顺
利执结。

在执行工作中， 拘留只是
手段，促进履行才是目的。“预
拘留” 是对应当予以司法拘留
的被执行人及协助义务人作出
正式惩戒决定前的一种“惩戒
预警” 缓冲措施， 可以起到告
知、提醒、警示的作用。 ③1


